
关于开展2014年度国家外专局“外专千人计划”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院、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云南省外专局关于2014年“外专千人计划”申报工作文件的

通知（云外专【2014】27号），现就2014年“外专千人计划”申报工作

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主体 

“外专千人计划”申报主体为国内非外资各类项目单位(短期项目

请见下文说明)。 

二、申报标准 

1、“外专千人计划”长期项目。申报人应为非华裔外国专家，引

进后应至少来华工作3年，每年不少于9个月。申报人应符合“千人计

划”引才标准。考虑到外国专家的实际情况，申报人年龄可放宽到65

岁。 

2、“外专千人计划”短期项目。 

（1）申报人应为非华裔外国专家，申报主体为高等学校、科研

机构、中央企业。引进后要求在国内连续工作3年以上、每年不少于2

个月。考虑到外国专家的实际情况，申报人年龄可放宽到65岁。 

（2）“外专千人计划”短期项目入选者，按《“千人计划”短期项

目实施细则》（组通字〔2010〕29号）享受相应待遇。国家外国专家

局按《“千人计划”高层次外国专家长期项目工薪补助办法（暂行）》（外

专发〔2012〕46号）提供相应工薪补助。 

三、申报要求 

1、2014年“千人计划”突出“高精尖缺”导向，重点向高端制造、



民生科技等领域倾斜，支持引进从事重大原始创新研究和有望实现重

大突破的人才。在引才单位上，重点向企业倾斜。 

2、申报人在申报“外专千人计划”时，一般应未全职在国内工作；

已经在国内工作的，来华时间应在一年内。 

3、申报人选须与项目单位签订合同协议或合作意向（须有外文

合同），承诺入选后全职来华工作并在申报书“工作设想”一栏中明确

工作目标、预期贡献等。 

4、申报人应客观、如实填写申报材料，不得空项、漏项，不得

弄虚作假。项目单位、主管部门要各负其责、严格审核把关。对申报

材料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将取消申报人的参评资格，并暂停项目单

位下一年度的申报资格。 

5、项目暂不涉及人文社科领域。 

6、申报人累计申报次数原则上不超过2次。 

7、其他要求参照《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2014年“千人计划”

申报工作的通知》执行。 

8、前几批入选“外专千人计划”专家到岗情况不理想的用人单位，

应务实做好项目申报工作，提高入选专家到岗率。 

四、申报材料 

1、纸质申报材料包括： 

（1）申报书及附件材料。附件材料一般应包括：1、学历学位证

书复印件；2、护照复印件；3、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工作合同或意向性

工作协议复印件(必须提供双方签署、中方盖章的外文意向性工作合

同复印件。如合同另有中文版本，也可一同上报)；4、海外任职证明

材料；5、主要成果（代表性论文论著、专利证书、产品证书）复印

件或证明材料；6、领导（参与）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7、奖励证



书复印件。 

（2）海外高层次人才简要情况表、评审演示 PPT。 

2、电子版申报材料包括： 

（1）上述纸质申报材料电子版文件（申报书及附件材料、海外

高层次人才简要情况表、评审演示 PPT）。 

（2）2寸蓝底证件照电子版。 

（3）申请人个人陈述视频资料。申请人个人陈述视频资料应符

合以下要求：播放时间为5分钟左右；文件格式须为“FLV”格式；应有

中文字幕。申请人应重点陈述来华工作设想，包括工作目标、预期贡

献等。 

五、报送方式 

请报送纸质申报材料、电子文档各3份，电子文档内容需与纸质

材料一致。 

1、纸质材料报送方式：申报书和附件材料请合并装订，海外高

层次人才简要情况表和申报人选情况汇总表另附。请将每位申报人的

纸质材料一式三份，分别装入三个独立文件袋，在文件袋封面标明申

报单位和申报人英文全名。 

2、每位申报人的所有电子材料放入一个文件夹内，并以“申报人

英文全名+申报单位名称”的方式命名文件夹、PPT文件和电子照片（英

文全名请以名在前、姓大写在后的形式填写，如：Anthony Jefferson 

HILL）。 

3、请登陆“千人计划”网站(www.1000plan.org) 或国家外国专家

局网站（www.safea.gov.cn）下载申报材料电子文本。 

“外专千人计划”长期项目：①《“外专千人计划”长期项目申报

书》；②申报书填写说明；③《海外高层次人才简要情况表》及填写



说明；④《“外专千人计划”申报人选情况汇总表（长期项目）》；⑤评

审演示 PPT 模板 

“外专千人计划”短期项目：①《“外专千人计划”短期项目申报

书》；②申报书填写说明；③《海外高层次人才简要情况表》及填写

说明；④《“外专千人计划”申报人选情况汇总表（短期项目）》；⑤评

审演示 PPT 模板 

请勿改动电子表格格式。 

4、项目单位与拟引进人选进行接洽并达成初步意向后，填写《“外

专千人计划”申报书》及相关申报材料。请务必在2014年9月3日前将

纸质材料和光盘递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按属地原则报所在省（区、

市）外国专家局，经省（区、市）委组织部同意后，联合行文报国家

外国专家局。 

如有疑问，欢迎垂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联 系 人：毕老师 

地    址：云南大学会泽院1015 

电    话：65033814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